
证券代码：300090                     证券简称：盛运环保              公告编号：2019-180 

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诉讼及前期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盛运环保”)

分别于 2019 年 7 月 13 日披露了《关于新增诉讼及前期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118），2019 年 8 月 10 日披露了《关于新增诉讼及前期诉

讼事项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25），2019 年 9月 6日披露了《关于

新增诉讼及前期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37），截止本公告

日，上述诉讼案件涉及进展以及公司近期新增诉讼案件情况如下： 

一、案件一的诉讼情况 

1、诉讼当事人 

原告：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原告广州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管理的“广州证券红棉安心回报年年盈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赔偿投资“16

盛运01”债券所导致的本金10,000万元及利息损失(利息具体计算为:以10,000

万元为本金，按年利率7.70%计算，自2017年8月3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暂计至2019年8月3日为1,540万元)； 

（2）被告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第一项诉讼请求中被告安徽盛运环保(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须作出的赔偿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3）案件受理费由两被告承担。 

3、诉讼的事实与理由 

被告盛运环保2016年非公开发行的公司债券(第一期) (以下简称“16盛运



01”》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相关规定发行的私募债券，债券发行

人为盛运环保、主承销商及受托管理人为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

部证券”)。根据“16盛运01”的《募集说明书》，2015年10月20日召开的盛运

环保2015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申请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的议案》，同意盛运环保聘请西部证券作为主承销商，向相关监管机构申请非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发行额度不超过10亿元，发行期限为不超过3年，发行所募集

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同年11月18日，发行人盛运环保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

发的《关于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符合深

交所转让条件的无异议函》(深证函[2015]562号)。2016年8月，“16盛运01”向

合格投资者发行，最终发行总额人民币5亿元，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期限3年(附

第2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票面利率7. 70%，每

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起息日为2016年8月2日，付息日为2017年至2019

年每年的8月2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2017

年至2018年每年的8月2日)，兑付日为2019年8月2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

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2018年8月2日)。由于“16盛运01”《募集说明书》

及其存续期间信息披露文件均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重大遗漏，导致原告

管理的“广州证券红棉安心回报年年盈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所投资的“16盛运01”

债券遭受本金人民币10, 000万元及未获清偿利息的全部损失，故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商事审判工作中的若干具体问题》等规定，对本案两被

告提起侵权之诉，请求判令公司赔偿原告全部损失，同时判令被告西部证券承担

连带赔偿责任。 

4、上述诉讼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7.4512%。 

5、上述诉讼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受理。 

二、案件二的诉讼情况 

1、诉讼当事人 

原告：广融达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被告：乌兰察布盛运环保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乌兰察布盛运”）、

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晓胜 



2、诉讼请求 

（1）依法判令乌兰察布盛运、盛运环保共同支付原告租金人民币34,660,625. 

07元； 

（2）依法判令乌兰察布盛运、盛运环保共同支付原告违约金人民币

7,261,400.95元(以人民币34, 660,625.07元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五，自2018年7

月16日暂计算至2019年9月8日，最后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及相应的增值税税款； 

（3）依法判令乌兰察布盛运、盛运环保共同支付原告留购价款人民币30，

000元； 

（4）依法判令乌兰察布盛运、盛运环保共同支付原告律师费损失人民币

175,000元； 

（5）依法判令乌兰察布盛运、盛运环保共同支付原告财产保全保险费损失

人民币25，276.22元； 

（6）依法判令被告三对被告一、被告二的上述第1-5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 

（7）依法判令被告三支付原告延迟履行保证责任的违约金(以全部未付租金

人民币34,660,625.07元为基数，自2019年9月1日按日万分之五计算至实际清偿

之口)； 

（8）依法判令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三被告共同承担。 

3、诉讼的事实与理由 

 2017年12月27日，广融达与盛运环保、乌兰察布盛运环保签订《融资租赁

合同》。合同签订后，广融达依约向承租人支付租赁物转让价款人民币3,000万

元，承租人盛运环保、乌兰察布盛运向广融达出具《租赁物所有权转移证书》和

《租赁物接受书》，广融达就涉案租赁物办理登记。2017年12月，广融达与开晓

胜签订《保证合同》，开晓胜就涉案《融资租赁合同》项下广融达的债权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2019年7月3日，原告与三被告订立《补充协议》，就涉案《融

资租赁合同》第二十一条(法律适用和争议解决)第2款及《保证合同》第十一条

第1款约定的被告三送达地址进行变更。涉案《融资租赁合同》生效后,原告依约

履行了租赁物转让价款的支付义务，截止目前，盛运环保、乌兰察布盛运仅向广

融达支付涉案《融资租赁合同》项下首期租金及租前息人民币535,000元，尚欠



涉案《融资租赁合同》项下所有到期未付租金人民币34,660,625.07元，故原告

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4、上述诉讼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9.91%。 

5、上述诉讼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已受理。 

三、案件三的诉讼情况 

1、诉讼当事人 

原告：北京市文化科技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拉萨盛运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安徽盛运钢结构有限公司、开晓胜 

2、诉讼请求 

（1）请求依法判令四被告共同向原告支付到期未付租金(第10期、第11期和

第12期)人民币55,093,696.44元； 

（2）依法判令四被告共同向原告支付因其延期支付租金而产生的逾期利息

(逾期利息按日万分之五计算，自应付租金之日起计至被告实际支付之日止)，暂

计至2019年3月20日逾期利息金额为6,684,701.83 元； 

（3）请求判令四被告向原告支付留购价款人民币100.00元； 

（4）依法判令本案原告律师费人民币339,000.00元由四被告承担； 

 上述4项费用暂计金额为: 62,117,498.27元，扣除保证金1,200,000. 

00元后金额为50,117,498.27元。 

（5）依法判令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由四被告承担。 

3、诉讼的事实与理由 

  2015年3月12日，被告二拉萨盛运环保电力有限公司作为买方与卖方安徽

盛运重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盛运重工”)签署了《设备采购合同》，

约定被告二以共计人民币242,750,000.00元的购买价款自盛运重工购买垃圾搬

运起重系统等设备。2015年10月15日，原告与被告一和被告二共同签署了《融资

租赁合同》 ,约定被告一和被告二以承租、使用为目的以融资租赁的方式向出租

人承租租赁物，出租人根据承租人的上述目的，基于承租人对租赁物及卖方的自

主选择，根据《设备采购合同》购买租赁物。其中，租赁成本共计人民币

242,750,000.00元，首付款为人民币42,750,000.00元；租赁物的留购价款为人



民币100.00元。此外，根据《融资租赁合同》，承租人需在《融资租赁合同》签

署后五个工作日内向出租人支付保证金人民币120,000.00元。同日，原告与被告

一、被告二及卖方盛运重工签署了《<设备采购合同>补充协议》,约定原告一次

性概括性无偿受让被告一和被告二于《设备采购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和义务(包

括但不限于取得购买合同项下设备的所有权的权利)，并应一次性向卖方盛运重

工支付租赁物购买价款共计人民币242,750,000.00元。同日，被告四开晓胜与原

告签署了《保证合同》,约定被告四作为保证人自愿为《融资租赁合同》(包括所

有附件及其他附属文件)项下被告一和被告二对原告所负全部债务提供不可撤销

的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融资租赁合同》项下最后一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后两年。2015年10月20日， 原告与被告一、被告二及卖方盛运重工签署了

《补充协议》，对原告根据《<设备采购合同>补充协议》支付租赁物购买价款的

义务以及被告一和被告二根据《融资租赁合同》支付首付款及保证金的义务进行

了补充安排。原告于2015年10月30日向卖方盛运重工支付了第一笔剩余租赁物购

买价款人民币1亿元，并于2015年11月17日支付了第二笔剩余租赁物购买价款人

民币880万元。被告一和被告二向原告出具了《租赁物接受书》(详见《融资租货

合同》附件五)，确认卖方盛运重工已将《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全部租赁物于

约定的地，点交付给被告一和被告二，租赁物质量完好，符合《融资租赁合同》

的规定，被告一和被告二已验收完毕并接受。截至起诉日，被告尚未支付的到期

租金共计55,093,696.44元，包括第10期租金、第11期租金及第12期租金各人民

币18,364,565.48元;逾期利息累计人民币6,684,701.83元。因此，四被告应向原

告支付的到期未付租金及逾期利息合计人民币61,778,398.27元，扣除保证金

12,000,000.00元后，合计人民币49,778,398.27元。 根据合同的约定，被告一、

被告二、被告三未能按期支付租金的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被告四作为保证人也

未能依照《保证合同》的规定就前述承租人在《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责任和义

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为依法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特诉至贵院，请求贵院依

法予以裁判。 

4、上述诉讼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8.79%。 

5、上述诉讼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已受理。 

四、案件四的裁定情况 



1、裁定当事人 

申请执行人：山西省工业设备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被执行人：安徽盛运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凯里盛运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裁定请求 

山西省工业设备安装集团有限公司与安徽盛运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安徽

盛运环保(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一案中,公司欠申请执行人合同工程

款及利息共35,251,664.06元，查明被执行人安徽盛运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安徽盛运环保(集团)有限公司银行账户有存款，故向法院提起诉讼。 

3、上述裁定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0.25%。 

4、上述裁定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已裁定。 

5、执行裁定书的相关内容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八十七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1）冻结被执行人安徽盛运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内存

款人民币 35,251,664.06 元； 

 （2）冻结被执行人安徽盛运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 0859 账户

内存款人民币 35,251,664.06 元； 

 （3）冻结被执行人安徽盛运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在安徽省农村信用社联合

社 9111 账户内存款人民币 35,251,664.06 元； 

 （4）冻结被执行人安微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华夏银行 4926 账户内

存款人民币 35,251,664.06 元； 

 （5）冻结被执行人安微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平安银行 4065 账户内

存款人民币 35,251,664.06 元； 

 （6）冻结被执行人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华夏银行 9461 账户内

存款人民币 35,251,664.06 元； 

  （7）冻结被执行人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安徽省农村值用社联

合社 0067 账户内存款人民币 35,251,664.06 元； 

  （8）冻结被执行人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安徽省农村信用社联



合社 0075 账户内存敦人民币 35,251,664.06 元。 

   以上冻结期限为一年，需要能续冻结的，申请执行人应当在期限届满 15日前

向本院申请继续冻结。本裁定立即执行。 

五、案件五的诉讼情况 

1、诉讼当事人 

原告：安徽新亚特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被告：北京中科通用能源环保有限责任公司 

2、诉讼请求 

（1）中科公司立即支付新亚特公司货款9,273,322.98元; 

（2）中科公司支付新亚特公司逾期付款利息(以4,930,065.29元为计算基

数，自2017年2月6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

以4,343,257.69元为计算基数，自2017年11月20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按照中国人

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 

（3）本案诉讼费用由中科公司承担。 

3、诉讼的事实与理由 

2015年9月25日，中科公司与安徽新华电缆(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三份电缆供

货合同即《枣庄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合同约定由新华电缆公司向中科公

司销售电缆，合同履行期间，由于新华电缆公司因自身原因停止经营，无法继续

生产、销售电缆。2017年3月8日，新亚特公司与中科公司及新华电缆公司签订一

份《关于<电缆供货合同>供货主体变更补充协议》，根据协议约定:中科公司同

意将与新华电缆公司签订的上述三份《电缆供货合同》中供货方由新华电缆公司

变更为新亚特公司。新华电缆公司在上述三份《电缆供货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

一并转让给新亚特公司。自2017年3月8日起，上述三份《电缆供货合同》中待开

增值税票及待加工尚未发货部分电缆，均由新亚特公司履行相关义务，中科公司

直接向新亚特公司履行支付货款义务。上述协议签订后，新亚特公司严格依据合

同向中科公司履行了供货义务，合同履行完毕后，经双方结算、对账，中科公司

尚欠新亚特公司电缆贷款9,273,322.98元没有支付。期间，新亚特公司多次要求

中科公司按合同约定支付货款，但中科公司始终未付款，拖延至今。新亚特公司

认为，中科公司拖延支付货款的行为已构成违约，严重损害了新亚特公司的合法



权益，并给新亚特公司造成经济损失，故提起诉讼。 

4、上述诉讼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3276%。 

5、上述诉讼北京海淀区人民法院已受理。 

6、民事调解书内容 

本案审理过程中，经法院主持调解，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 

（1）被告北京中科通用能源环保有限责任公司向原告安徽新亚特电缆集团

有限公司共计支付货款9,273,322.98元，分21期支付，其中2019年12月至2021

年7月间，每月15日前支付45万元，于2021年8月15日前支付2,733,222.98元； 

（2）若被告北京中科通用能源环保有限责任公司未按期足额履行本调解书

第一项约定的任一期支付义务，则原告安徽新亚特电缆集团有限公司可立即就剩

余未付款申请强制执行，被告北京中科通用能源环保有限责任公司应承担由此产

生的执行费用及拒不履行调解书的其他法律后果； 

（3）原告安徽新亚特电缆集团有限公司放弃其他诉讼请求，与被告北京中

科通用能源环保有限责任公司就本案再无其他纠纷。 

案件受理费38,357元、案件公告费260元、保全费5000元，以上共计43,617

元，原告安徽新亚特电缆集团有限公司已预交，由其自行负担。本调解书经双方

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 

六、案件六的诉讼情况 

1、诉讼当事人 

原告：洛阳中重发电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被告：北京中科通用能源环保有限责任公司 

2、诉讼请求 

判令北京中科通用能源环保有限责任公司支付设备保证金800万元，并承

担本案诉讼费用。 

3、诉讼的事实与理由 

洛阳中重公司与北京中科通用公司于2013年2月2日签订了《锦州市生活垃圾

焚烧发电项目汽轮发电机组设备供货合同》，合同金额442万元; 2013年9月15

日签订了《锦州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汽轮发电机组设备供货合同补充协议》，

将合同金额变更为836万元; 2014年3月10日签订了《宣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



目汽轮发电机组设备供货合同补充协议》，合同金额为418万元;2014年7月6日签

订了《阜新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汽轮发电机组设备供货合同》，合同金额796

万元; 2014年7月6日签订了《枣庄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汽轮发电机组设备供

货合同》，合同金额790万元，以上合同合计为2840万元。双方2014年5月8日签

订了《互惠合作协议》，约定洛阳中重公司同意北京中科通用公司在锦州、宣城、

阜新、枣庄项目签订合同中，依据付款顺序，滞留800万元作为设备的保证金。

北京中科通用公司在留足保证金后，继续按照各项合同的付款条件向洛阳中重公

司支付合同款项；北京中科通用公司在合作期满后退还洛阳中重公司保证金。《互

惠合作协议》有效期两年，合作期满双方可提出延续或终止合作。现协议已于2016

年5月8日到期，双方未继续签订协议，北京中科通用公司理应退还滞留的设备保

证金800万元。但截止到2017年11月24日北京中科通用公司共支付洛阳中重公司

上述四份合同货款2011.90万元，作为保证金的设备款800万元和尾款28.1万元仍

未支付。经洛阳中重公司多次催要，北京中科通用公司仍不支付，故洛阳中重公

司诉至法院，希判如所求。 

4、上述诉讼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4.5961%。 

5、上述诉讼北京海淀区人民法院已受理。 

6、民事调解书内容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经法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 

（1）北京中科通用能源环保有限责任公司向洛阳中重发电设备有限责任公

司分十二期支付设备保证金共计800万元。于2019年10月30日前支付382,342元;

分别于2019年11月30日、2019年12月30日、2020年1月30日、2020年2月28日、2020

年3月30日、2020年4月30日、2020年5月30日、2020年6月30日，2020年7月30日、

2020年8月30日前各支付70万元;于2020年9月30日前支付617.658元。如任何一期

付款未按期足额履行上述支付义务，洛阳中重发电设备有限责任公司可就剩余全

部款项申请强制执行; 

（2）双方就此事再无其他争议。 

上述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 

案件受理费33900元(洛阳中重发电设备有限责任公司已预交)，由北京中科

通用能源环保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本调解书经各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 

七、其他案件进展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除上述新增诉讼案件，另有其他诉讼案件涉及进展，具体进

展情况如下： 

起诉方 被告 涉诉原

因 

诉讼涉及金

额 

进展情况 诉讼审理结果 

 

 

 

长城国兴金融租

赁有限公司 

 

 

 

 

 

 

 

锦州中科绿色电力有

限公司、安徽盛运环保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民 间 借

贷 

 

 

 

1556.41 万

元 

 

 

 

一审判决

可上诉 

1、被告锦州中科绿色电力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长城国兴金融租赁有限公

司剩余租金 15564142.33 元;  2、被告锦州中科绿

色电力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

原告长城国兴金融租赁有限公司逾期罚息共计

370622.95 元(年利率为 7.875%，欠第 15期租金

105. 829933 万元，自 2018 年 3月 10 日至 2019

年 9 月 24 日;欠第 16期租金 233.217367 万元，自

2018 年 6月 10 日至 2019 年 9月 24日); 3、被告

锦州中科绿色电力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支付原告长城国兴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留购

费 10000 元; 4、被告锦州中科绿色电力有限公司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长城国兴金

融租赁有限公司律师费 805002.56 元;5、被告锦州

中科绿色电力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支付原告长城国兴金融租赁有限公司诉讼保全

费 10000 元; 6、被告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对锦州中科绿色电力有限公司应当偿还的

以上费用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7、原告长城国兴金

融租赁有限公司对被告锦州中科绿色电力有限公

司提供的循环硫化床垃圾焚烧炉设备抵押物享有

优先受偿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

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72588.88 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

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

市中级人民法院。 



华融天泽投资有

限公司 

安徽盛运重工机械有

限责任公司、开晓胜、

安徽盛运环保（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中商龙

润环科投资有限公司 

 10000 万元 已和解执

行 

1、已和解执行抵押物，偿还债务； 

2、对于一般债权 8494450.75 元由重工分期支付

完成。 

 

 

 

华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望京

支行 

 

 

北京中科通用能源环

保有限责任公司、安徽

盛运环保（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银 行 贷

款 

 

 

1501.02 万

元 

 

 

一审判决

可上诉 

1、被告北京中科通用能源环保有限责任公司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华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望京支行偿付票据垫款本金

14,935,529.83 元及截至 2019 年 8月 26日的逾期

罚息 3,554 ,654.49 元，并支付后续逾期罚息(以

14,935,529.83 元基数，按照日利率万分之五的标

准，自 2019 年 8月 27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

止) ;  2、被告北京中科通用能源环保有限责任公

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华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北京望京支行支付律师费 10 万元;  

3、被告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

第一、二项确定的被告北京中科通用能源环保有限

责任公司应偿还的款项向原告华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望京支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4、被告安

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

有权向被告北京中科通用能源环保有限责任公司

追偿;  5、原告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望京支

行有权就上述第一、二项确定的款项对被告北京中

科通用能源环保有限责任公司名下位于海淀区苏

州街 3号 902 房产拍卖或变卖的价款，按照抵押登

记顺序优先受偿。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

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 112 492 元保全费 5000 元，均由

被告北京中科通用能源环保有限责任公司、安徽盛

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桐城市经济开发 

区建设发展有限 

公司 

 

 

 

安徽盛运重工机械有

限责任公司、北京开源

高新投资有限公司、开

晓胜、安徽盛运新能源

投资有限公司、安徽盛

运建筑安装工程有限

公司、安徽润达机械工

程有限公司、桐城市国

投建没有限公司、桐城

盛运重工技术研发中

心(有限合伙)、桐城市

盛运重工企业管理服

务中心(有限合伙)、桐

城市盛运重工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政 府 融

资 平 台

借款 

 

 

 

 

 

10000 万元 

 

 

 

 

 

强制执行 

 

 

 

 

履行（2018）皖民初 84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

及承担本案执行费 168344 元 

 

八、上述诉讼、仲裁进展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诉讼未判决和未执行暂时无法预计对公司本期利润及期后利润的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诉讼、仲裁进展情况，继续核查是否还存在尚

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中国证券报》、《上 

海 证 券 报 》 、 《 证 券 时 报 》 、 《 证 券 日 报 》 和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

为准，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 

九、备查文件 

1、《民事起诉状》 (2019)皖08民初206号 

2、《民事起诉状》（2019）沪0115民初第85266、87743号 



3、《民事起诉状》 

4、执行裁定书 (2019)黔26执315号 

5、民事调解书 (2018)京0108民初25957号 

6、民事调解书 (2018)京0108民初42095号 

7、《民事判决书》（2019）新0102民初6559、6560号 

8、《民事判决书》(2018)京0105民初73463号 

9、《执行通知书》（2019）皖08执418号 

 

特此公告。 

 

 

 

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12 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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